合同编号：

技术服务合同

   项 目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受托方（乙方）：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
    签 订 时 间：    年  月  日

    签 订 地 点：福建省 泉州市
    有 效 期 限：签约之日起—    年  月  日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填 写 说 明

    一、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。

    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（受托方）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（委托方）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。

    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在“委托方”、“受托方”项下（增页）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托人。

    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    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明“无”等字样。

技术服务合同
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所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
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 ：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
住  所  地：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洛阳镇上浦村吉贝511号
法定代表人：刘海舟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福建泉州晋江市罗山街道苏内社区溪东路166号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
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“                     ”项目进行的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第一条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
1、技术服务的目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2、技术服务的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3、技术服务的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二条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：

1、技术服务地点：              
2、技术服务期限：              

3、技术服务进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条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，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：

1、提供技术资料：
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4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提供工作条件：
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4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、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四条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：
1、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为：人民币      元整（¥XX,000.00
），由甲方提供，乙方包干使用,并提供相应增值税发票。
2、技术服务费由甲方           （一次或分期）支付乙方。
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1）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  内，甲方需支付乙方研究开发经费人民币    万元整（¥XX,000.00）；
2）项目验收后   内，甲方需支付乙方研发经费人民币    元整（¥XX,000.00）。
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帐号为：
单位名称：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
账号：35001656007059966666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丰泽支行
税号：123505000797821710
    第五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
    甲方：

1、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本合同签约前乙方提供的项目技术文件，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乙方提供的项目技术文件，本合同执行完毕后乙方提供的项目技术文件。
2、涉密人员范围:  参与本项目的所有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及其他任何有关人员。

3、保密期限： 本合同生效后五年内。

4、泄密责任： 赔偿乙方损失。 
乙方：

1、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: 本合同签约前甲方所提供的与本合同有关的项目技术文件、商业秘密、经营信息等。
2、涉密人员范围:  参与本项目的所有研发人员、管理人员及其他任何有关人员。 

3、保密期限：本合同生效后五年内。 

    4、泄密责任：赔偿甲方损失。    

    第六条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，另一方应当在10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：

     1、发生了使合同基础发生变化的客观情况；
     2、主要人员变动、国家政策变动等使原合同的继续履行显失公平或合同无法履行；

     3、法律法规规定的合同可以变更的情形出现。
第七条 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：

1、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：① XX报告（电子版）X份              。

2、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3、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：双方组成验收组对项目进行验收。
4、验收的时间和地点：：    年  月  日，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。
第八条 双方确定：

1、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 （甲、双）方所有。

2、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（乙、双）方所有。

第九条 双方确定，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：
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造成研究开发工作停滞、延误或失败的，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：由违反合同一方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的经济损失。
   第十条 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  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；乙方方指定        为乙方项目负责人，指定   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参与人员分工如下：
	姓名
	职称
	项目分工

	
	
	

	
	
	

	
	
	


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1、具体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和协调、进展情况通报、项目汇报等事务；

2、其他需沟通和组织事务。 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，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一条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：
1、因发生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；
2、技术风险出现，技术风险指当事人努力履行，现有水平无法达到，有足够技术难度，同行专家认定为合理失败；
3、在合同履行中，第三人公开相同的技术成果。
第十二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  种方式处理：

1、提交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2、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三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

1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应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、甲乙双方必须全面履行本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本合同。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，因发生重大变故而影响本合同履行时，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、友好协商，应按原签订程序变更修改合同文本。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原合同继续有效。
3、本合同约定合作期满后，如甲乙双方未签署合作延期合同，本合同所有条款自然终止。
4、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本着互惠互利、友好协商的原则另行协商约定，与本协议相关的附件、备忘录等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5、本项目研发成果对外宣传和展示时，必须注明合作各方名称。甲方就本项目研发成果进行宣传时应实事求是，不得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夸大宣传。在未经书面许可或者授权的情况下，甲方在产品及服务宣传中不得使用“中国科学院”、“中科院”、“海西研究院”、“海西院”、“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”、“福建物构所”、“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”、“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”、“泉州装备所”、“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”等名称或者标识，否则乙方将保留对相关侵权行为人依法追究全部法律责任的权利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全部由甲方承担。
第十四条 本合同一式 陆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十五条  本合同由技术转移机构中国科学院海西育成中心服务促成。

第十六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合同有效期到期后，经双方协商，如有必要可签订补充协议，延长合同有效期。
（以下为签字页）
    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    乙方：        泉州装备制造研究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法定代表人／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印花税票粘贴处：

（以下由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填写）

合同登记编号：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  1．申请登记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2．登记材料：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．合同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4．合同交易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5．技术交易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（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�


  1、建议留空，待完成审核及签署流程后手签，以免时间冲突。


  2、签订时间应不早于控制表领导签字时间，不早于本合同签章页双方签署时间。


�甲方应为项目提供输入（相关技术资料、背景信息及必要场所或实验条件等）。若没有，请填“无”，但不要删除本条款。





�小写金额照此格式书写。书写至小数点后两位，不要添加“元”字。


�此条款为非必需条款 





